[bookmark: _GoBack]市中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需求

1、 服务名称及内容
	项目名称
	预算单价
	预算总价
	备注

	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
	120元/人次
	19200元
	每人每年四次个人剂量检测



二、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和标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；
2.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，第46号）；	
3.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令第55号）；
4.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，第449号）；
5.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 18871-2002）；
6.《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》（GBZ128-2019）。

三、服务要求：
1.中标方应按照《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》（GBZ128-2019）要求，确保所监测项目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质量监督部门批准的范围内；
2.中标方应保证个人剂量监测服务的场所、人员、仪器设备和检查质量符合相关要求，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供监测数据；
3.中标方应在每个监测周期到期前及时通知，如发现监测信息异常需及时与我院确认核实相关信息；
4.中标方应按照国家标准要求，及时进行个人剂量计检测，并于检测结果出来后30日内出具周期个人剂量监测报告。如因特殊原因，不能如期出具报告，应及时告知并说明理由；
5.按照有关规定，对监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，中标方负责履行相关告知责任，并进行调查核实；
6.中标方应为个人剂量监测建立长期保存档案，同时需履行监测人员和结果信息的保密义务；
7.服务期限：三年；
8.付款方式：每年度根据实际检测人次开具相应发票，医院收到发票后3个月一次性付清该年度全部款项。













